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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关联方转让上海陆家嘴新辰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20%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

子公司上海智依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依投资”）将其所持上海陆家嘴新辰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辰投资”）的 20%股权（以下简称“交易标的”）以非公开协

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家嘴集

团”）的全资子公司上海陆家嘴至茂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至茂投资”），本次交易的

预估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4,673.95万元（最终转让价格以经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评估备案通过的新辰投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基础，按智依投资的持

股比例计算后得出）。本次交易完成后，智依投资将不再是新辰投资的股东。 

 交易性质：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审议程序：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2年第三次会议及

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交易回顾：过去 12个月内，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和关联人陆家嘴集团之间

发生的关联交易，详见后文。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智依投资持有新辰投资 20%的股权。为优化公司投资结构和资产配



置，公司全资子公司智依投资将交易标的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至茂投资，

本次交易的预估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4,673.95万元（最终转让价格以经上海市浦东新区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评估备案通过的新辰投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基础，按智

依投资的持股比例计算后得出）。 

因交易对方至茂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陆家嘴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2 年第三次会议及第九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本议案并签署了事前认

可意见及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名称：上海陆家嘴至茂投资有限公司 

（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090075769J 

（三）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峨山路 91弄 100号 209室 

（四）法定代表人：潘亦兵 

（五）注册资本：人民币 107,250万元 

（六）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七）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商务咨询(除经纪);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机电设备、日用百货的销售。【经营项目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八）股权结构：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九）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1 年末，至茂投资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109,376.23万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09,376.23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0 元，净利润为人



民币-2,484.38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 2022年 3月末，至茂投资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105,360.91万元、净资产为人民

币 105,360.91万元，2022 年 1-3月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0元、净利润为人民币-4,015.33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智依投资持有的新辰投资 20%股权 

（二）新辰投资 

1、名称：上海陆家嘴新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30176643XK 

3、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环湖西一路 819号 C206-11室 

4、法定代表人：姚佩玉 

5、注册资本：人民币 120,000万元 

6、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7、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各类工程建设活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以下限分

支机构经营:住宿服务;体育场地设施经营(不含高危险性体育运动);高危险性体育运动

(游泳);餐饮服务;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烟草制品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实业投资,投资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礼仪服务;组织文化

艺术交流活动;餐饮管理;健身休闲活动;日用百货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

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体育用

品及器材批发;体育赛事策划。(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8、股权结构：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1 上海陆家嘴至茂投资有限公司 48,000 40% 

2 上海港城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48,000 40% 

3 上海智依投资有限公司 24,000 20% 

 合计 120,000 100% 

9、财务状况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简表 2021年 12 月 31日 2020年 12 月 31日 

资产总额 686,472.65 601,662.13 

负债总额 577,480.13 485,890.35 

所有者权益 108,947.53 115,771.78 

利润简表 2021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52,943.15 84,453.13 

营业利润 -4,617.00 1,566.26 

净利润 -6,824.25 1,001.88 

上述财务数据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审计报告为标准无

保留意见。 

截至目前，智依投资持有的新辰投资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

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

移的其他情况。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根据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为【万隆评报字（2022）第 10272

号】评估报告，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新辰投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

估。经实施资产评估程序和方法，在设定的评估和假设的条件下，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

评估：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资产类型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流动资产 63,278.84 65,958.27 2,679.43 4.23 

非流动资产 623,148.82 634,891.60 11,742.78 1.88 

其中：投资性房地产 343,489.84 350,057.80 6,567.96 1.91 

固定资产 277,431.19 282,605.81 5,174.62 1.87 

无形资产 - 0.20 0.20 - 

递延所得税资产 2,227.79 2,227.79 0.00 0.00 

资产合计 686,427.65 700,849.87 14,422.21 2.10 

流动负债 577,275.18 577,275.18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204.95 204.95 0.00 0.00 

负债合计 577,480.13 577,480.13 0.00 0.00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08,947.53 123,369.74 14,422.21 13.24 

新辰投资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123,369.74 万元，智依投资持有的新辰投资

20%股权对应的评估价值为 24,673.95 万元。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自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起至 2022年 12月 30 日止。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本次交易的最终价格及交易文本尚未确定，公司将根据本事项进展情况，履行相应

的信息披露义务。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智依投资将不再是新辰投资的股东。 

本次交易能优化公司投资结构和资产配置，以支持公司进一步可持续发展。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资产及损益情况构成重大影响，交易价格合理，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证监会的监管要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2 年第三次会议以及第九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其中董事会表决情况如下：2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5 名非关

联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全部独立董事签署了《独立董事关于同意“关于公司全

资子公司上海智依投资有限公司向关联方转让上海陆家嘴新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股

权的关联交易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的事前认可意见书》及《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全资子

公司上海智依投资有限公司向关联方转让上海陆家嘴新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股权的

独立意见》，认为： 

（一）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集中优势资源，以支持公司进一步可持续发展，对公司

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不会造成重大影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符合证监会的监管要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二）本次关联交易的最终价格以经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评估

备案通过的新辰投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基础，按智依投资的持股比例（20%）计算

后得出，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损害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三）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此事项时，关联董事均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相关规

定。 

新辰投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尚需完成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评估备案程序。 



八、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一）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按持股比例直接向上海

陆家嘴新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辰投资”）提供股东贷款，贷款年利率为

5.225%，贷款期限至 2022 年 5 月 12 日止。公司提供的股东贷款金额为人民币 0.96 亿

元。（详见公告临 2020-029） 

至 2022年 5月 12 日止，公司向新辰投资提供的股东贷款已全部收回。2022年 1-5

月，上述交易收到利息总计人民币 172.19万元。 

（二）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

陆家嘴集团向公司控股子公司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家嘴信托”）购买

陆家嘴信托樽赢财富系列单一资金信托产品，认购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100 亿元，存续期

限不超过 24个月。陆家嘴集团已与陆家嘴信托签署了信托合同。（详见公告临 2021-012） 

截至 2022年 6月 30 日，陆家嘴集团持有陆家嘴信托樽赢系列信托产品存续份额人

民币 9.3亿元。 

（三）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及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计划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至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召

开前日，接受控股股东陆家嘴集团贷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亿元，并在该额度内可以

循环使用。（详见公告临 2021-008、临 2021-016）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及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计划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日，

接受控股股东陆家嘴集团贷款余额不超过 150 亿元，并在该额度内可以循环使用。（详

见公告临 2022-006、临 2022-024） 

截至 2022年 6月 30 日，公司及其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接受控股股东贷款余额人民币

1.05亿元，贷款利率 3.70%-3.80%。2022 年 1-6 月，发生利息总计人民币 191.06万元。 

 

九、备查文件目录 

（一）《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董事关于同意“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智依投资

有限公司向关联方转让上海陆家嘴新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提

交董事会审议的事前认可意见书》 

（三）经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智依投资有限公司向

关联方转让上海陆家嘴新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股权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